
總務處　通知
 
受文者：如行文單位
 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1月10日
發文字號：東恩總字第11424000310號
承辦人：薛書策
聯絡電話：04-23590121#25914　
附件： 

主旨：本校114年寒假期間校園安全維護計畫，詳如說明，敬請
查照辦理。

說明：
一、本計畫係為維護本校寒假期間（114年元月13日至2月

16日）校園安寧及安全訂定。
二、寒假期間學校各門開放及管制時間如后：
(一)校 門：24時開放。
(二)附小側門：1/25~2/10關閉。
(三)第二教學區校門：上午6時至晚間10時30分開放。
(四)福林路簡易出口：配合產學大樓收費停車場委外管理，

24小時開放，車輛進入後未滿30分鐘均可直接離場。 
三、學校各教學及行政單位於農曆春節假期中，請確實注意門

戶安全並加強防盜措施，裝設保全系統之辦公處所，請務
必依程序設定，各單位保全空間使用人或保管人如有異
動，請逕洽保全公司調整，並重新再行確認緊急聯絡人次
序等級，以利寒假期間之通報聯繫，確保校產安全。 

四、交通及安全組除原有勤務外，另加強教學及行政區之不定
時機動巡邏，並與臺中市警第六分局及協和派出所密切聯
繫掌握危安狀況。

五、眷舍區同仁請注意門戶管理，強化防盜措施，假期離開眷
舍(無人在家)，貴重工具用品、器械、自行車請上鎖戒
護，避免留置屋外庭院。

六、寒假期間請各單位嚴防火警。校園內各公共場所及設施，
禁止烤肉、野炊、燃放爆竹煙火或其它易致火警之活動：

(一)松園烤肉等活動請於事前依規向總務處申請，再副知交
通及安全組。

(二)眷舍住戶欲舉行私人烤肉活動，請將「東海大學教職員
工自宅烤肉活動報備單」表格（請自行於本組網頁下
載）於前一日送總務處報備後，再副送交通及安全組查
照；除請維持於自家宅院範圍內活動，並務必備妥消防
器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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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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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寒假期間緊急連絡電話：
(一)軍訓室：23509595 校內分機30800
(二)交安組：23590221 校內分機25911

八、本計畫有其他未盡事宜，由本處隨時修訂之。 

 
正本：本校一級行政單位、本校一二級教學單位、附中、學生會、學生議會、眷舍區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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